
 

 

 

 

 

厦城院工„2019‟4 号 

 

 

各相关部门：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第三届一次教代会于 2018 年 12 月

18-19 日举行。根据《关于征集厦门城市职业学院第三届一

次教职工代表大会提案的通知》，至提案提交截止日，共收

到代表提交的各类提案（建议）26 件。根据《厦门城市职业

学院关于教职工代表大会提案工作实施办法》（厦城院工

„2014‟8 号），经三届一次教代会提案审查组整理，并提

交各相关职能部门会商后，确定其中 9件作为提案、10件作

为建议办理，7 件不作为提案或建议处理。经学院党委会研

究，原则同意提案审查组对第三届一次教代会的提案（建议）



办理工作建议，请各相关职能部门遵照执行。 

一、提案（建议）办理事项 

（一）提案办理事项 

1.关于规范校园停车、确保校园交通安全的提案。 

2.按照专任教师的划拨系数，划拨教学单位实验技术岗

位人员的绩效工资到系，并单列计算。 

3.财务报销使用 OA 电子签章。 

4.关于周三下午工会活动南校区体育馆灯光问题的提

案。 

5.关于在实训楼增设净水饮水和楼道照明等设备的建

议。 

6.关于增设学校专业健身房的建议。 

7.关于在南校区笃行楼安装客梯的提案。 

8.更换环岛线班车车型，保障教职工正常通勤。 

9.关于给予工会两委委员、分工会委员适当的工作量补

贴及相应待遇的提议。 

（二）建议办理事项 

1. 部门领导审批签字、盖章等程序信息化的建议。 

调整为“建议”的考虑：签章工作要考虑效率，但更重

要的还要考虑安全规范。不是为了效率和方便，就都可以使

用电子签章的，是否适宜用电子签章还要依待审批的具体工

作而定。立为建议供以后开展相关工作参考。 



2. 职称评聘中核心及以上论文与其他成果互相抵用。 

调整为“建议”的考虑：所提问题深受广大教职工关注，

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鉴于职称评聘办

法刚颁发实施，现已不可修改，故立为建议，供以后修订时

参考。 

3. 前埔南校区设立财务报账初审点。 

调整为“建议”的考虑：案由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不够，

立为建议供相关部门参考。 

4. 关于建议成立厦门城市职业学院文化艺术中心的提

案。 

调整为“建议”的考虑：具有重要性和科学性，但设置

机构和场馆建设非学校能自主决策，立为建议以作为以后开

展美育工作的思路。 

5. 关于学校对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实施办法中论文业绩

要求的异议。 

调整为“建议”的考虑：所提问题深受广大教职工关注，

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鉴于职称评聘办

法刚颁发实施，现已不可修改，故立为建议，供以后修订时

参考。 

6．关于开放教育、继续教育成人学生辅导员（学生管

理员、班主任）参照高职辅导员（班主任或班导师）考核管

理和认定的建议。 



调整为“建议”的考虑：(1)立足点有误。成人教育的

学生管理员和全日制高职学生的辅导员、班导师是完全不同

性质的岗位，承担的工作职责差异很大，比如思想政治和生

活方面的教育、引导和照顾等，无法参照和比较。理由分析

也不能支撑所提问题。(2)建议方面，缺乏跟案由对应的具

体可行的措施，大部分跟案由无关，涉及的是高职工作人员

参与成人教育工作、非编人员应聘、学历提升等问题。有个

别建议也违反相关财政政策。立为建议供有关部门开展相关

工作时参考。 

7. 关于厦门口述史研究中心平台工作计入社会服务工

作量的提案。 

调整为“建议”的考虑：问题受众面小，代表性较低。

可跟有关部门沟通直接解决。立为建议供有关部门参考。 

8．老年服务与管理、老年社工、健康管理专业群建设。 

调整为“建议”的考虑：有利于学校和相关专业的发展，

但是(1)以专业目前的情况看，可行性较弱。(2)建议措施方

面几乎都是背景分析，除了调研外没有任何具体的建议或措

施。立为建议供参考。 

9. 申请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学杂费减免。 

调整为“建议”的考虑：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且

有具体的解决建议。但减免学费非学校能自主决策，立为建

议供开展相关工作参考。 



10. 关于设立系部办赛、参赛专项资金的提案。 

调整为“建议”的考虑：关于学校和系部承办或参加各

种比赛，已有相应的专项资金用于各类开支。立为建议供有

关部门开展预算等工作时参考。 

（三）不作为提案或建议办理的事项 

1. 专业技术职称评聘实施办法-高级实验师评定条件

的修改建议。 

不作为“提案”或“建议”的考虑：方案颁布前征求意

见，对其的意见不应作为提案，而应向意见收集部门反馈。 

2. 职称评聘分离。 

不作为“提案”或“建议”的考虑：违反省厅文件有关

评聘合一的规定。 

3. 院系承办市级、省级、国家级相关技能竞赛、大型

会议、论坛等活动应单独划拨绩效。  

不作为“提案”或“建议”的考虑：缺乏合理充分的理

由。对学校划拨给各单位的绩效，各单位在二次分配时有充

分的自主权，就可将老师参与举办活动等各种工作量纳入衡

量。此外，非教学院系的人员超岗位职责参与承办各类论坛、

活动也是同样的情况，不能顾此失彼。 

4. 关于在校园内增设电动汽车充电桩的提案。 

不作为“提案”或“建议”的考虑：目前不具有可行性。

这跟非电动汽车需要加油一样的情况，不可能因此学校就设



加油点。 

5.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非在编人员管理与激励方案》

(征求意见稿）修订完善提议。  

不作为“提案”或“建议”的考虑：方案颁布前征求意

见，对其的意见不应作为提案，而应向意见收集部门反馈。 

6. 关于非在编人员管理与激励方案的意见与建议稿。 

不作为“提案”或“建议”的考虑：方案颁布前征求意

见，对其的意见不应作为提案，而应向意见收集部门反馈。 

7. 为非在编员工提供相对应系列的职称进升通道。 

不作为“提案”或“建议”的考虑：所提问题已经解决。 

二、提案（建议）办理工作要求 

（一）本次教代会的提案（建议），是通过学院 OA 管

理平台征集的，相关“案由”及“建议”完全保留提案（建

议人）的文字叙述，相关办理部门可直接进入学院 OA 管理

平台查阅、办理。 

（二）提案（建议）办理部门要落实办理责任，明确任

务分工，注重办理实效，保证办理质量。 

（三）提案（建议）办理部门应及时办结相关事项。确

因政策和各种不可改变的客观原因无法办理的，应向提案

（建议）人做出解释或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凡有条件办理的

提案（建议），必须切实加以落实。对涉及 2个或 2 个以上

部门协办的提案（建议），须由主办部门负责与协办部门协



商，并报请分管领导签署意见，努力做到“案案有着落，件

件有交代”。 

（四）提案（建议）办理部门的处理意见和落实情况应

通过学院 OA 系统管理平台，按相应的工作流程反馈给提案

（建议）人，并认真收集提案(建议)人对办理结果的意见。

提案(建议)人对办理结果表示“不满意”的，主办部门须认

真分析原因，进一步加强沟通，继续办理并补充答复。 

（五）提案审查组对提案(建议)的办理情况,进行定期

或不定期的检查、督促，并在下次教代会上，对提案(建议)

的办理和落实情况进行报告。 

（六）提案审查组可根据《厦门城市职业学院“教代会

优秀提案”和“提案承办先进单位”评选办法(试行)》（厦

城院工„2015‟28 号）的相关要求，开展“优秀提案”和“提

案承办先进单位”评选工作。 

（七）所有提案(建议)办理完毕之后，由提案审查组会

汇总、整理，并通过 OA 系统管理平台进行公示。同时存档、

备查。 

附件：厦门城市职业学院第三届一次教代会提案（建议）

办理工作一览表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工会委员会 

                              2019 年 4月 23日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工会委员会       2019年 4月 23日印发 



 


